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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504323/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9 号 

 

为了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方便新办纳税人首次申

领增值税发票，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要求，税务总局决定压缩新办纳税

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时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自受理申

请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办结，有条件的主管税务机关当日办结： 

（一）纳税人的办税人员、法定代表人已经进行实名信息采集和验证（需要采集、验证

法定代表人实名信息的纳税人范围由各省税务机关确定）； 

（二）纳税人有开具增值税发票需求，主动申领发票； 

（三）纳税人按照规定办理税控设备发行等事项。 

二、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主要包括发票票种核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

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初始发行、发票领用等涉税事项。 

三、税务机关为符合本公告第一条规定的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的新办纳税人办理发票票

种核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 10 万元，每月最高领用数量不超过 25 份；增值

税普通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 10 万元，每月最高领用数量不超过 50 份。各省税务机关可以

在此范围内结合纳税人税收风险程度，自行确定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票种核定标准。 

四、各省税务机关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新办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发

票的办理时限、办理方式和办理流程，尽可能实现税控设备网上购买，并做好压缩新办纳税人

首次申领增值税发票时间相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新办纳税人及时、顺利地

领用增值税发票。 

除新疆、青海、西藏以外的地区，本公告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新疆、青海、西藏

地区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 6 月 11 日 

 

 

 


